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乌税稽罚〔2026〕40号

新疆汇兴晟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650103MACRCPHPX4）：
经我局于2025年7月23日至2025年12月23日对你单位（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炉院街333号盛世嘉业国际商贸城鞋都六楼6-6655室）2023年8月11日至2024年12月31日纳税情况进行检查，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一）增值税及附加税费

你单位2023年～2024年隐匿真实销售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造成少缴增值税28,049.63元，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981.74元。

（二）企业所得税

因隐匿销售收入，你单位2023年～2024年共计少缴企业所得税6,568.76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增值税申报表、发票明细表;

证据2.中国工商银行反馈资料、中国民生银行反馈资料、调查取证资料复印件、银盛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反馈数据、授权委托书、扫码交易表、相关单位回函及附件资料、平安银行反馈资料等。

二、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主席令第60号 2015年第23号修订）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你单位少缴上述税款构成偷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0号）第三十四条、《关于发布〈西北五省（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陕联公告2023年第2号）及附件《西北五省（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16项之规定，你单位偷税金额35,600.13元，决定处所偷税款百分之五十罚款，即17,800.09元（人民币大写：壹万柒仟捌佰元零玖分）。

以上应缴款项共计17,800.09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image: image1.png]poRbE =t 2 ]
ERBEZEBEEATHHER
REFEEARREER



            2026年3月17日

- 2 -
- 1 - 


